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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宜通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广东宜通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

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于 2016 年 9 月 30 日上午在公司总部（广州市天

河区科韵路 16号广州信息港 A 栋 12楼）1号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

应参加监事 3 名，实际参加监事 3 名。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黄革珍女士主持。 

经出席会议监事讨论并投票表决，一致通过以下议案： 

一、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方案的议案》 

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深圳市倍泰健康测量分析技术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倍泰健康”或“标的公司”）全体股东方炎林、汤臣倍健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汤臣倍健”）、樟树市睿日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睿日投资”）、深圳市电广股权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深

圳电广”）、拉萨市长园盈佳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园盈佳”）、李培勇、深

圳市播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播谷投资”）、樟树市齐一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齐一投资”）、莫懿、樟树市尽皆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尽皆投资”）、赵宏田、周松庆、张彦彬、王有禹、

胡兵及王崟（以下合称“交易对方”）购买其合计持有的倍泰健康 100%的股权（以

下简称“标的公司股权”或“标的资产”）。同时，公司向不超过 5名符合条件的

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并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48,200 万元，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现

金对价 44,000 万元及支付中介机构费用等交易税费 4,200 万元，不足部分由公

司自筹解决，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100%。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收购资产与配套融资不互为前提，配套融资发行成

功与否，不影响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行为的实施。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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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议案逐项审议如下： 

2.1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方案 

2.1.1 标的公司及标的资产 

倍泰健康成立于 1994年 6 月 30日，主营业务系为客户提供健康管理产品和

服务。公司拟向交易对方购买其合计持有倍泰健康 100%的股权。交易对方持有

倍泰健康的股权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方炎林 1,387.0452 37.5501% 

2  汤臣倍健 831.1172 22.5000% 

3  睿日投资 596.2356 16.1413% 

4  深圳电广 214.3104 5.8018% 

5  长园盈佳 159.5745 4.3200% 

6  李培勇 151.0283 4.0886% 

7  播谷投资 132.9787 3.6000% 

8  齐一投资 83.0776 2.2491% 

9  莫懿 66.4893 1.8000% 

10  尽皆投资 20.1138 0.5445% 

11  赵宏田 10.8096 0.2927% 

12  周松庆 10.8096 0.2927% 

13  张彦彬 10.0890 0.2731% 

14  王有禹 7.2064 0.1951% 

15  胡兵 6.4858 0.1755% 

16  王崟 6.4858 0.1755% 

合  计 3,693.8568 100.0000%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1.2 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根据广东联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信评估”）

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联信（证）评报字[2016]第 A0619 号），以 2016 年 7

月 31日为基准日，标的公司 100%股权按照收益法的评估值为 100,010.51万元。

参考上述评估值，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最终确定标的公司 100%股权作价

100,000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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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交易对价支付方式 

公司采取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支付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

对价，共计 100,000万元，交易各方同意不完全按照交易对方各自持有倍泰健康

股权的比例确定各自所获交易对价。 

本次交易中标的公司各股东因本次交易获取的对价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名称/姓名 

持有倍泰健康的

股权比例 

总支付对价

（万元） 

现金对价 

（万元） 

股份对价 

（万元） 

1 汤臣倍健 22.5000% 19,125.00 19,125.00 0.00 

2 睿日投资 16.1413% 17,292.23 17,292.23 0.00 

3 播谷投资 3.6000% 3,060.00 3,060.00 0.00 

4 齐一投资 2.2491% 2,409.45 2,409.45 0.00 

5 莫懿 1.8000% 1,530.00 1,530.00 0.00 

6 尽皆投资 0.5445% 583.32 583.32 0.00 

7 方炎林 37.5501% 40,227.56 0.00 40,227.56 

8 深圳电广 5.8018% 6,215.51 0.00 6,215.51 

9 李培勇 4.0886% 4,380.17 0.00 4,380.17 

10 长园盈佳 4.3200% 3,672.00 0.00 3,672.00 

11 赵宏田 0.2927% 313.52 0.00 313.52 

12 周松庆 0.2927% 313.52 0.00 313.52 

13 张彦彬 0.2731% 292.59 0.00 292.59 

14 王有禹 0.1951% 208.99 0.00 208.99 

15 胡兵 0.1755% 188.07 0.00 188.07 

16 王崟 0.1755% 188.07 0.00 188.07 

合  计 100.0000% 100,000.00 44,000.00 56,000.00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1.4 交易对价支付期限 

（1）现金对价的支付 

①汤臣倍健、播谷投资、莫懿所获现金对价由公司分两期向其支付，具体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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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公司于标的公司股权交割完成后一个月内，支付 50%； 

B、公司配套募集资金到账后十个工作日内，支付 50%；标的公司股权交割

完成后 6个月内配套募集资金未能到账的，公司以自有资金支付。 

②睿日投资所获现金对价由公司分四期支付，具体如下： 

A、公司于标的公司股权交割完成后一个月内，支付 30%； 

B、公司配套募集资金到账后十个工作日内，支付 60%，标的公司股权交割

完成后 6个月内配套募集资金未能到账的，公司以自有资金支付； 

C、公司在指定媒体披露倍泰健康 2017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后的十个工作

日，支付 5%； 

D、公司在指定媒体披露倍泰健康 2018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后的十个工作

日，支付 5%。 

③齐一投资、尽皆投资所获现金对价由公司分四期支付，具体如下： 

A、公司于标的公司股权交割完成后一个月内，支付 30%； 

B、公司配套募集资金到账后十个工作日内，支付 30%，标的公司股权交割

完成后 6个月内配套募集资金未能到账的，公司以自有资金支付； 

C、公司在指定媒体披露倍泰健康 2017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后的十个工作

日，支付 20%； 

D、公司在指定媒体披露倍泰健康 2018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后的十个工作

日，支付 20%。 

（2）方炎林、深圳电广、李培勇、赵宏田、周松庆、张彦彬、王有禹、胡

兵、王崟、长园盈佳所获股份对价，由公司于标的公司股权交割后支付。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1.5 业绩承诺和补偿 

本次交易的业绩补偿承诺方为方炎林、李培勇、赵宏田、周松庆、张彦彬、

王有禹、胡兵、王崟、尽皆投资、齐一投资、睿日投资、深圳电广。 

业绩补偿承诺方承诺倍泰健康承诺期内的净利润情况如下： 

（1）倍泰健康 2016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不低于 4,600万元； 

（2）倍泰健康 2016年度和 2017年度累计实现的净利润不低于 11,100万元； 

（3）倍泰健康 2016年度、2017年度和 2018年度累计实现的净利润不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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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0万元； 

（4）倍泰健康 2016年度、2017年度、2018年度和 2019 年度累计实现的净

利润不低于 31,100万元。 

上述净利润指合并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税后净

利润。但基于激励员工、鼓励技术研发及创新、鼓励出口等有利于倍泰健康业务

发展的合理目的，因以下原因所发生的损益可免于减少前述净利润：（1）因股权

激励而作的股份支付处理所产生的期间费用；（2）与技术研发、技术创新等活动

直接相关的计入当期非经常性损益的政府补助项目资金；（3）因出口所取得的计

入非经常性损益的出口信保补贴资助项目资金。 

如在承诺期内，倍泰健康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低于截至当期期末

累积承诺净利润数，则业绩补偿承诺方应向公司支付补偿。当期的补偿金额按照

如下方式计算： 

当期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

现净利润数）÷累计承诺净利润合计数×本次交易的总对价－已补偿金额。其中

累计承诺净利润合计数指业绩补偿承诺方承诺的倍泰健康 2016年度、2017年度、

2018年度和 2019年度累计承诺的净利润数，即 31,100万元。 

如业绩补偿承诺方当年度需向公司支付补偿的，业绩补偿承诺方内部按各自

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交易对价占业绩补偿承诺方在本次交易中合计取得的交易

对价的比例分担本条约定的业绩承诺补偿责任和标的公司股权减值补偿责任，但

业绩补偿承诺方内部就其承担的补偿责任互负连带责任。 

如业绩补偿承诺方当年度需向公司支付补偿的，则先以其因本次交易取得的

尚未出售的股份进行补偿，不足的部分以现金补偿。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当年

应补偿金额÷发行股份价格。公司在承诺期内实施转增或股票股利分配的，则补

偿股份数量相应调整为：补偿股份数量（调整后）=当年应补偿股份数×（1＋转

增或送股比例）。公司在承诺期内已分配的现金股利应作相应返还，计算公式为：

返还金额=截至补偿前每股已获得的现金股利（以税前金额为准）×当年应补偿

股份数量。 

无论如何，业绩补偿承诺方向上市公司支付的股份补偿与现金补偿总计不超

过标的公司股权的交易总对价。在各年计算的应补偿金额少于或等于 0时，按 0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金额不冲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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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承诺期届满后四个月内，公司应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

务所对标的公司股权出具《减值测试报告》。如：标的公司股权期末减值额>已补

偿股份总数×发行股份价格+已补偿现金，则业绩补偿承诺方应对公司另行补偿。

因标的公司股权减值应补偿金额的计算公式为：应补偿的金额=期末减值额-在承

诺期内因实际利润未达承诺利润已支付的补偿额。 

无论如何，标的公司股权减值补偿与业绩承诺补偿合计不超过标的公司股权

的交易总对价。在计算上述期末减值额时，需考虑承诺期内公司对倍泰健康进行

增资、减资、接受赠予以及倍泰健康向上市公司分配利润的影响。 

业绩补偿义务的实施方式如下： 

如业绩补偿承诺方根据约定负有股份补偿义务的，其应在当年《专项审核报

告》、《减值测试报告》（如有）在指定媒体披露后 5 个交易日内向登记结算公司

发出将其当年需补偿的股份划转至上市公司董事会设立的专门账户并对该等股

份进行锁定的指令，并需明确说明仅上市公司有权作出解除该等锁定的指令。该

部分股份不拥有对应的股东表决权且不享有对应的股利分配的权利。补偿的股份

由公司以 1元总价回购。若公司上述应补偿股份回购并注销事宜因未获得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或因未获得相关债权人认可等原因而无法实施的，则业绩补偿承诺方

承诺在上述情形发生后的 2个月内，在符合相关证券监管法规、规则和监管部门

要求的前提下，将该等股份按照本次补偿的股权登记日在册的公司其他股东各自

所持公司股份占公司其他股东所持全部公司股份的比例赠送给公司其他股东。 

如业绩补偿承诺方负有现金补偿义务的，其应在当年度《专项审核报告》、

《减值测试报告》（如有）在指定媒体披露后的十个工作日内将补偿金额一次性

汇入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公司应在业绩承诺期各会计年度结束后四个月内，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

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倍泰健康于业绩承诺期内每一个会计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情况，以《专项审核报告》结果为准。 

股权减值补偿应由业绩补偿承诺方在《减值测试报告》出具后参照上述业绩

承诺补偿的约定办理。 

承诺期内，如倍泰健康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达到截至当期期末累

积承诺净利润数的 95%（含 95%）至 100%之间任一比例，则公司可视倍泰健康的

经营情况，决定是否豁免业绩补偿承诺方的业绩补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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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1.6 奖励对价 

如果承诺期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总和高于承诺期承诺净利润的总和的，公司或

倍泰健康将以超出承诺净利润总和部分的 30%作为奖励对价支付予睿日投资，但

最高不得超过本次交易总对价的 20%。睿日投资可以根据经营情况奖励予倍泰健

康的核心骨干员工，获得奖励对价的奖励对象及奖励对价的具体分配，由睿日投

资确定；奖励对价相关的纳税义务由实际受益人自行承担。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1.7 倍泰健康的滚存未分配利润 

倍泰健康截至评估基准日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及评估基准日后实现的净利润

归公司所有。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1.8 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的损益归属 

自评估基准日起至股权交割日止，倍泰健康在此期间产生的收益或因其他原

因而增加的净资产部分由公司享有；倍泰健康在此期间产生的亏损或因其他原因

而减少的净资产部分由交易对方按照《广东宜通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市

倍泰健康测量分析技术有限公司及其股东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以下简称《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签署日各自持有倍泰健康的

股权比例承担。 

标的股权交割后，由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对倍泰健康进行审计，

确定评估基准日至股权交割日期间标的股权产生的损益。若股权交割日为当月

15日（含 15日）之前，则期间损益审计基准日为上月月末；若股权交割日为当

月 15日之后，则期间损益审计基准日为当月月末。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1.9 标的公司股权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标的公司股权应在本次交易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

证监会”）核准之日起 1个月内完成交割。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生效的先决条件满足后，公司未能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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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约定的付款期限、付款金额向交易对方支付现金对价或股份对价的，每逾期一

日，应当以应付未付金额为基数按照每日万分之三计算违约金，但由于交易对方

的原因导致逾期付款的除外。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生效的先决条件满足后，交易对方违

反约定，未能按照《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约定的期限办理完毕标

的公司股权交割，每逾期一日，应当以交易总对价为基数按照每日万分之三计算

违约金支付给公司，但由于公司的原因导致逾期办理标的公司股权交割的除外。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生效的先决条件满足后，业绩补偿承

诺方违反约定，未能按照《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约定的期限向公

司支付补偿款的，每逾期一日，应当以应补偿金额为基数按照每日万分之三计算

违约金支付给公司。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2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项下非公开发行股份方案 

2.2.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股份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 1元。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2.2 发行方式 

发行方式为向交易对方非公开发行股票。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2.3 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定价基准日为公司审议本次交易相关事项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公告日。本次标的资产置入上市公司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有

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从根本上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

因此，各方协商确定，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120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

价的 90%，即 25.70元/股。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

除权、除息事项，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的相关规则对

上述发行价格作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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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2.4 交易对方认购股份数量 

本次公司为购买资产发行股份的对象及数量为： 

发行对象 股份对价（元） 发行股份数量（股） 

方炎林 402,275,600 15,652,748  

深圳电广 62,155,100 2,418,486  

李培勇 43,801,700 1,704,346 

赵宏田 3,135,200 121,992 

周松庆 3,135,200 121,992 

张彦彬 2,925,900 113,848 

王有禹 2,089,900 81,319 

胡兵 1,880,700 73,179 

王崟 1,880,700 73,179 

长园盈佳 36,720,000 1,428,794 

合计 560,000,000 21,789,883 

本次公司为购买资产发行股份的数量的计算方式为：非公开发行新股的数量

＝本次交易的股份对价÷发行价格；计算结果不足一股的尾数舍去取整。 

本次公司为购买资产发行股份的数量为 21,789,883 股，最终发行数量以中

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数量为准。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

除权、除息事项，将按照深交所的相关规则对上述发行价格作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2.5 发行价格调整机制 

为应对整体资本市场波动以及上市公司所处行业 A 股上市公司资本市场表

现变化等市场及行业因素造成的上市公司股价波动对本次交易可能产生的不利

影响，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决议公告日至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

易前，以下两项条件同时满足时，公司有权召开董事会对发行价格进行一次调整： 

（1）创业板综合指数（399102）在任一交易日前的连续 30个交易日中有至

少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点数较宜通世纪因本次交易停牌日前一交易日（2016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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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5日）相应指数收盘点数跌幅达到或超过 20%； 

（2）宜通世纪（300310）股票在任一个交易日前的连续 30个交易日中有至

少 20个交易日收盘价较宜通世纪因本次交易停牌日前一交易日（2016年 7月 15

日）收盘价跌幅达到或超过 20%。 

上述“任一交易日”当日为调价基准日。当调价基准日出现时，公司有权在

调价基准日出现后 1 个月内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决定是否对本次交易的发行价

格进行调整。 

公司董事会决定对发行价格进行调整的，则调整后的发行价格不低于调价基

准日前 120个交易日（不包括调价基准日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发

行价格调整后，标的公司股权的定价不变，因此发行的股份数量=本次交易的股

份对价÷调整后的发行价格。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2.6 交易对方认购股份的锁定期 

（1）方炎林、李培勇承诺：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其在

本次发行中取得的公司股份；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期限届满后，其在本

次发行中取得的公司股份按照以下次序分批解锁： 

①公司在指定媒体披露倍泰健康 2017 年度《专项审核报告》且业绩补偿承

诺方已履行其相应 2017年度全部业绩补偿承诺后，可转让 30%； 

②公司在指定媒体披露倍泰健康 2018 年度《专项审核报告》且业绩补偿承

诺方已履行其相应 2018年度全部业绩补偿承诺后，累计可转让 60%； 

③公司在指定媒体披露倍泰健康 2019 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及《减值测试

报告》且业绩补偿承诺方已履行其相应 2019 年度全部业绩补偿承诺和减值补偿

承诺后，累计可转让 100%。 

（2）深圳电广、赵宏田、周松庆、张彦彬、王有禹、胡兵、王崟承诺： 

①如其在 2017 年 2 月 5 日（含当日）之前取得本次发行中公司支付的股份

对价，则其在本次发行中取得的公司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

得转让。同时，为保障本次交易业绩预测补偿承诺的可实现性，其应在业绩补偿

承诺方履行其全部业绩补偿承诺和减值补偿承诺后方可转让其在本次发行中取

得的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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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如其在 2017 年 2 月 6 日（含当日）之后取得本次发行中公司支付的股份

对价，则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其在本次发行中取得的公司股

份；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期限届满后，其在本次发行中取得的公司股份

按照以下次序分批解锁： 

A、公司在指定媒体披露倍泰健康 2017年度《专项审核报告》且业绩补偿承

诺方已履行其相应 2017年度全部业绩补偿承诺后，可转让 30%； 

B、公司在指定媒体披露倍泰健康 2018年度《专项审核报告》且业绩补偿承

诺方已履行其相应 2018年度全部业绩补偿承诺后，累计可转让 60%； 

C、公司在指定媒体披露倍泰健康 2019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及《减值测试

报告》且业绩补偿承诺方已履行其相应 2019 年度全部业绩补偿承诺和减值补偿

承诺后，累计可转让 100%。 

未经公司同意，方炎林、李培勇、赵宏田、周松庆、张彦彬、王有禹、胡兵、

王崟和深圳电广不得在其所持的尚未解锁的公司股份上设置质押、权利限制等任

何权利负担。 

（3）长园盈佳承诺：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其在本次发行中取得的公司股份。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2.7 拟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将在深交所上市。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3 配套融资的发行方案 

2.3.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为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份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

值为 1元。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3.2 发行方式、发行对象、认购方式及认购金额 

发行方式为非公开发行。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的最终发行对象为不超过 5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包括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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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其他境内法人投资者和自然人等合法投资者。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以其管理的 2只以上基金认购的，视为一个发行对象；信托投资公司作为发行对

象的，只能以自有资金认购。具体发行对象由公司董事会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

根据具体情况与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协商确定。特定对象均以现金认购。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3.3 配套融资涉及的发行价格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要求的前提下，待

取得中国证监会发行核准批文后，根据届时的市场情况择机确定并公告选择下列

任一确定发行价格的定价方式： 

（1）发行价格不低于发行期首日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 

（2）发行价格低于发行期首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但不低于百分

之九十，或者发行价格低于发行期首日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但不低于百分

之九十。 

最终发行价格将在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由上市公司董事会根据

股东大会的授权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依据发行对象申

购报价的情况，与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协商确定。 

若公司股票在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期首日至发行日前的期间有派

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则依据相关规定对配套融资

发行价格作相应除权除息处理，发行价格也将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3.4 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48,200 万元，在该范围内，最终发

行数量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与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协商确定。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3.5 募集配套资金的用途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48,200 万元，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现

金对价 44,000 万元及支付中介机构费用等交易税费 4,200 万元，募集配套资金

总额不超过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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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3.6 锁定期 

为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股份的特定对象所认购的股份限售期至少须符合《创

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的如下规定： 

（1）发行价格不低于发行期首日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本次发行

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可上市交易； 

（2）发行价格低于发行期首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但不低于百分

之九十，或者发行价格低于发行期首日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但不低于百分

之九十的，本次发行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3.7 拟上市地点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票将在深交所上市。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4 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 

在股份交割日后，为兼顾新老股东的利益，由上市公司新老股东共同享有本

次发行前上市公司的滚存未分配利润。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5 决议有效期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决议有效期为本次重组的有

关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但如果公司已在该期限内取得

中国证监会对本次交易的核准文件，则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交易完成日。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不构成关联交易的

议案》 

经过合理测算，不考虑配套融资，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

对方及其关联方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将均不超过上市公司总股本

5%。因此，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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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尚须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

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一）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标的资产为倍泰健康 100%的股

权，倍泰健康的主营业务系为客户提供健康管理产品和服务。标的资产不涉及需

要立项、环保、行业准入、用地、规划、建设施工等有关报批事项；本次交易涉

及公司股东大会和中国证监会等有关审批事项，均已在《广东宜通世纪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中详细

披露，并对可能无法获得批准的风险做出了特别提示。 

（二）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合法拥有标的资产的完整权利，不

存在出资不实或者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标的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其他质押

或权利受限制的情形。 

（三）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拥有倍泰健康 100%股权，能实际控制倍泰

健康经营。倍泰健康资产完整，拥有与经营相关的各项资产。本次交易不会影响

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的独立性。 

（四）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将有助于提高公司的资产质量和持续经营能力，

本次拟收购的标的倍泰健康主营业务系为客户提供健康管理产品和服务，资产质

量、盈利能力和发展前景良好，有利于上市公司改善财务状况、增强持续盈利能

力，有利于上市公司突出主业、增强抗风险能力，有利于上市公司增强独立性、

减少关联交易、避免同业竞争。 

本议案尚须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

十三条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经审慎判断，认为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具体如下： 

（一）本次重组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质量、改善公司财务状况和增强持续盈

利能力；有利于公司减少关联交易和避免同业竞争，增强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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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最近一年的财务会计报告由注册会计师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

报告； 

（三）公司及其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四）本次重组所购买的资产为权属清晰的经营性资产，并能在约定期限内

办理完毕权属转移手续； 

（五）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本议案尚须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借壳上市的议案》 

本次交易完成前，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童文伟、史亚洲、钟飞鹏、

唐军、刘昱。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仍保持不变。本次交

易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

三条规定的借壳上市。 

本议案尚须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广东宜通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广东宜通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 资 金 报 告 书 （ 草 案 ）》 及 其 摘 要 的 具 体 内 容 详 见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须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签订附生效条件的<广东宜通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

深圳市倍泰健康测量分析技术有限公司及其股东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协议>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交易对方方炎林、汤臣倍健、睿日投资、播谷投资、齐一投资、

莫懿、尽皆投资、深圳电广、李培勇、长园盈佳、赵宏田、周松庆、张彦彬、王

有禹、胡兵、王崟订立附生效条件的《广东宜通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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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泰健康测量分析技术有限公司及其股东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本议案尚须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八、审议通过《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及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同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广东联信资

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为本次交易出具相关《审计报告》及《资产评估

报告》。 

本议案尚须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九、审议通过《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

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一）本次评估机构具备独立性 

公司聘请广东联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承担本次交易的评估

工作，并签署了相关协议，选聘程序合规。广东联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

限公司作为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具有有关部门颁发的评估资格证书，具有从事

评估工作的专业资质和丰富的业务经验，能胜任本次评估工作。广东联信资产评

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及经办评估师与公司、交易对方、标的资产均不存在

关联关系，不存在除专业收费外的现实的和预期的利害关系，具有独立性。 

（二）本次评估假设前提合理 

本次评估假设的前提均按照国家有关法规与规定进行，遵循了市场的通用惯

例或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未发现与评估假设前提相悖的事实，评估

假设前提合理。 

（三）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一致 

根据评估方法的适用性及评估对象的具体情况，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和资产

基础法两种方法对倍泰健康的股权价值进行了评估，根据两种方法的适用性及评

估对象的具体情况，评估机构最终确定了收益法的评估值作为本次评估结果。鉴

于本次评估的目的系确定标的资产于评估基准日的公允价值，为公司本次交易提

供价值参考依据，本次评估机构所选评估方法恰当，评估结果客观、公正地反映

了评估基准日评估对象的实际状况，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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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评估定价具备公允性 

本次评估实施了必要的评估程序，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公正性

等原则，评估结果客观、公正地反映了评估基准日评估对象的实际状况，各类资

产的评估方法适当，本次评估结论具有公允性。本次拟交易标的资产以评估值作

为定价的基础，交易价格公平、合理，不会损害公司及广大中小投资者利益。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说明的议案》 

本次交易以标的资产的评估结果为基础由公司与交易对方协商确定交易价

格；本次交易发行的股份，按照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确定发行价格。

本次交易的定价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等的规定，作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聘请本次交易相关中介服务机构的议案》 

同意公司聘请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聘请国浩

律师（广州）事务所为本次交易的法律顾问，聘请广东联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

估价有限公司为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聘请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为本次交易的审计机构。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摊薄即期回报及其填补措施的议案》 

《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摊薄即期回报及

其填补措施的公告》的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须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广东宜通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6年 9月 30日 


	一、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
	二、审议通过《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不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三、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四、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的议案》
	五、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借壳上市的议案》
	六、审议通过《关于<广东宜通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七、审议通过《关于签订附生效条件的<广东宜通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市倍泰健康测量分析技术有限公司及其股东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
	八、审议通过《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及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九、审议通过《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十、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说明的议案》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聘请本次交易相关中介服务机构的议案》



